
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 

姓 名   
報 

考 

類 

別 

□ 英語領域 

增置代理教師 

(最近三個月內二吋 

半身正面脫帽相片) 

相片黏貼處 

身 份 證 

字 號 
  

性 別 □男  □女 

出生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教 師 證 書 

字 號 

□合格教師證書：          科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  號 

□第二專長證明：          科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  號 

報 名 資 格 
□具甄選科別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 

□具有甄選科別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取得修畢證明書 

最 高 學 歷  

E - m a i l   

通 訊 地 址   

聯 絡 電 話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H： 

經 歷 

曾任服務單位名稱 職  稱 服務年資 

1.       年     月 

2.       年     月 

3.       年     月 

應檢附證件 

1.□國民身分證。（影本）            

2.□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。（影本） 

3.□合格教師證書(若有第二專長亦附相關資料)（影本）          

4.□切結書。（正本）  

5.□委託書。（正本） 

5.□教育學分專業學分證明書。（影本）            

6.□簡歷：A4 紙張三張為限 

報 考 人 

簽 名 
 

備  註 

1.繳驗證件請依序排列；正本驗畢發還，證件影本請均以 A4 白色紙

張列印，驗後抽存。 

2.本表雙線以上敬請報名人員自行詳填。 

審 查 結 果 
合格  

審 核 人 員 簽 章  

不合格  

附件一 



 
 

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 

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代理教師甄選 

准考證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科別：   英語     領域(科) 

 

 

 

 

 

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號 

附註： 

1. 甄選日期： 

□第一次：109 年 1月 15 日(星期三） 

□第二次：109 年 1月 17 日(星期五） 

□第三次：109 年 1月 21 日(星期二） 

2.甄選地點：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 

(臺南市七股區大潭頂潭 93號)。 

電話：06-7941357。 

3.應試項目：採試教及口試。 

※試教於甄選日期考試時間前 30分，

親自報到，逾時不得入場考試。 

※口試於試教後進行。 

4.錄(備)取名單確認後公布在臺南市教

育局資訊中心-學校校務資訊公告區

並通知錄（備）取人員。 

 
  

相
片
黏
貼
處 

附件二 



切結書 

 

   本人           報考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

第二學期  英語    領域(科)代理教師甄選， 如有下列各款情事

之一者，同意被取消錄取資格或解聘，絕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 

一、具雙重或多重國籍者。 

二、違反「教師法」第 14 條情形及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 31

條、第 33 條規定(含有性侵害前科)或證件不實之情形者。 

三、冒名頂替、偽造或變造有關證件資料、自始不具備甄選資格

者。 

四、以不適任教師資遣或退休者。 

五、持國外學歷證件者，依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規定

辦理國外學歷採認有不符或不予認定之情形者。 

六、與校長有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關係者。 

 

謹  致 

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 

 

立 切 結 書 人：      簽章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聯 絡 電 話： 

聯 絡 地 址： 

         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印 

附件三 



委 託 書 

 

    立委託書人(報考人)_____________，因另有要事待辦，確

實無法親自參加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代

理教師甄選報名，現全委託_____________代為辦理報名手續，

並保證絕無異議。 

 

謹  致 

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 

              立 委 託 書 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： 

              聯 絡 地 址： 

 

              受 委 託 書 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： 

              聯 絡 地 址：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   附註: 請受委託人攜帶本人及委託人雙方之國民身份證正本驗明身分。 

附件四 


